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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特許退還已繳的 2008-09 年度的商業登記費 
 
1. 《2008 年收入（減少商業登記費）令》只寬免在 2008-09 年開始生效的新登記證或

續證的登記費。它沒有退還已繳的 2008-09 年登記費的規定。 
 
2. 為令寬免建議惠及那些已繳付2008-09年商業或分行登記費但不須於該年續證的商

戶，他們將可獲特許退款。 
 
誰可獲退款 
 
3. - 持有三年證而其屆滿日期在 2009 年 3 月 31 日或以後的業務。 

- 其登記證已在或將在 2008 年 4 月 1 日至 2009 年 3 月 31 日內期滿但因結業而不

須續領登記證的業務。 
 
如何申請 
 
4. 商戶如希望申請特許退還已繳付的 2008-09 年度商業/分行登記費，須填妥申請表

格，簽署後郵寄（香港告士打道郵政局郵箱 29015 號）或親身交回商業登記署（香

港告士打道 5 號稅務大樓 4 樓）。 
 
5. 商戶可從稅務局網頁下載申請表格IRBRU188U號、或透過傳真方式（號碼：2824 

1482）、以郵遞方式或親臨稅務局索取申請表格。 
 
6. 申請須由業務經營者提交： 

• 東主 - 就其獨資業務及其分行；  
• 任何合夥人 - 就有關合夥業務及其分行；  
• 公司秘書、經理或任何董事 - 就有關法人團體業務及其分行；  
• 任何主要高級人員 - 就有關其他團體業務及其分行。 

7. 申請須在 2009 年 9 月 30 日或之前送達商業登記署。 
 
退款金額 
 
8. 商業登記署將根據申請人登記證有效期處於 2008-09 年的日數，按比例計算已繳登

記費或分行登記費的退款金額。請參閱退款金額的計算方法。 
 
9. 商業登記費及分行登記費的最高退款金額分別是 2,000 元及 73 元。 
 

http://www.ird.gov.hk/chi/pdf/irbr188_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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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已繳的破產欠薪保障基金的徵費將不獲退還。 
 
何時發出退款 
 
11. 申請如獲批准，商業登記署會在收到有關申請起計 21 個工作天內發出退款支票。 


